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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25-83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会表决通过的提案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惠涌公司售热关联交易的议

案》，对2025年6月3日召开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的提案2.00《关于控股子

公司向惠涌公司售热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变更。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运

（四）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0月31日15:15

2.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31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七）现场会议的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本公司总部616会议室。

（八）股东出席情况

项目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一、总体出席情况 - - -

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118 185,285,717 34.7737%

其中：现场出席 1 159,796,608 29.9900%

网络投票 117 25,489,109 4.7837%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不含董监高） - - -

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117 25,489,109 4.7837%

其中：现场出席 0 0 0.0000%

网络投票 117 25,489,109 4.7837%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与网络记名投票表决

（二）议案表决结果

1.表决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惠涌公司售热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A

代表股份数量（股）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总体表决： 出席会

议的所有有表决权

股东

25,489,109 24,252,709 95.1493 1,229,000 4.8217 7,400 0.029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5,489,109 24,252,709 95.1493 1,229,000 4.8217 7,400 0.0290

备注：1、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关联股东总计持股159,796,608股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所有有表决权股份为25,489,109股。

2、同意股数量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持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1/2。

2.表决通过了《关于代理购电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A

代表股份数量（股）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总体表决： 出席会

议的所有有表决权

股东

25,489,109 24,252,309 95.1477 1,196,000 4.6922 40,800 0.160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5,489,109 24,252,309 95.1477 1,196,000 4.6922 40,800 0.1601

备注：1、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关联股东总计持股159,796,608股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所有有表决权股份为25,489,109股。

2、同意股数量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持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1/2。

3.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A

代表股份数量

（股）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总体表决： 出席会

议的所有有表决权

股东

185,285,717 184,058,917 99.3379 1,186,000 0.6401 40,800 0.022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5,489,109 24,262,309 95.1870 1,186,000 4.6530 40,800 0.1601

备注：同意股数量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持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2/3。

4.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A

代表股份数量

（股）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总体表决： 出席会

议的所有有表决权

股东

185,285,717 177,791,517 95.9553 7,486,400 4.0405 7,800 0.004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5,489,109 17,994,909 70.5984 7,486,400 29.3710 7,800 0.0306

备注：同意股数量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持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冰、王亚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天热电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25-84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28日以电话和网络传输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5年10月31日下午16:00，在公司总部616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郑运先生主持。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董事邓士奎先生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董事人员已发生变动，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

规定，现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如下：

专门委员会 调整前 调整后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梁杰

委员：王英明、陈志

（陈志于2025年10月20日申请辞去了董事及委员职务）

主任委员：梁杰

委员：王英明、邓士奎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

2025-058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

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远大物产）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其控股子公司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化）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公司于2024年12月8日、12月27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五次会议、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

的议案》， 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0日、12月2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2025年度子公司互相提供

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和《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对被担保方已经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2025年度已审议

担保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前2025

年度已用担保额

度

本次使用

2025年度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

2025年度可用

担保额度

以前年度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

保余额

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4.3 0.5 0.5 3.3 0.5 1.5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远大油化成立于2022年6月16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515号12-1、

12-2、12-3、12-4、12-5、12-6，法定代表人为蔡华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五金产品零

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进出口代理；国

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

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金属矿石销售；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鲜蛋批发；肥料销售；新

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以下限

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油化注册资本为1

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蔡华杰持有其25%股权，孙祥飞持有其5%股权。

远大油化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3,064,659万元，利润总额10,933万元，净利

润8,138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9,270万元，负债总额69,520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6,00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6,546万元），净资产19,751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

化2025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2,351,430万元，利润总额3,636万元，净利润2,727万元；

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33,914万元，负债总额117,43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6,

83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7,285万元），净资产16,477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

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分，且各部分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因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

任。

3、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

保证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债权及担保物权实现费用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

成的其他损失。

4、金额

远大物产为远大油化向上海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子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可以支持其经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低财务费用，符

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还能力。 公司作为控股股

东，对其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控股子公司远大油化的少数股

东以其持有的远大油化的少数股权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1,132,185万元（其中：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978,385万元，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68,800万元，

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85,000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81.85%。

上述担保数据中，金融机构授信类担保额度1,047,185万元（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报

告期末，实际使用授信余额330,454万元），申请期货交割库类担保额度85,000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85,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18%。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

2025-056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东大名路1171号上海远洋宾馆5楼远洋厅、香港

皇后大道中183号中远大厦4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5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8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17,916,26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467,963,23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849,953,0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15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66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8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陶卫东先生现场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

票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肖俊光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2026年-2028年《金

融服务总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6,460,540 97.1777 50,270,582 2.7346 1,612,217 0.0877

H股 389,219,059 82.8208 80,733,971 17.1792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175,679,599 94.2548 131,004,553 5.6754 1,612,217 0.0698

2、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6年-2028年持续性关

联交易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综合服务总协议》及

协议项下2026年-2028年年度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4,466,215 99.7891 2,076,801 0.1130 1,800,323 0.0979

H股 469,930,402 99.9952 22,628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304,396,617 99.8311 2,099,429 0.0910 1,800,323 0.0779

2.02、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航运服务总协议》及

协议项下2026年-2028年年度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4,630,505 99.7980 1,976,691 0.1075 1,736,143 0.0945

H股 469,930,402 99.9952 22,628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304,560,907 99.8382 1,999,319 0.0866 1,736,143 0.0752

2.03、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码头服务总协议》及

协议项下2026年-2028年年度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4,565,725 99.7945 2,013,091 0.1095 1,764,523 0.0960

H股 469,930,402 99.9952 22,628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304,496,127 99.8354 2,035,719 0.0882 1,764,523 0.0764

2.04、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船舶及集装箱资产服

务总协议》及协议项下2026年-2028年年度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4,555,325 99.7939 2,013,091 0.1095 1,774,923 0.0966

H股 469,930,402 99.9952 22,628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304,485,727 99.8349 2,035,719 0.0882 1,774,923 0.0769

2.05、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及协议项下2026年-2028年年度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4,492,675 99.7905 2,060,111 0.1121 1,790,553 0.0974

H股 469,930,402 99.9952 22,628 0.004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304,423,077 99.8322 2,082,739 0.0902 1,790,553 0.0776

3、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2026年-2028年

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64,184,348 99.9554 2,023,431 0.0239 1,755,457 0.0207

H股 849,930,402 99.9973 22,628 0.002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314,114,750 99.9592 2,046,059 0.0220 1,755,457 0.01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 2026 年 -2028 年

《金融服务总协议》并

批准协议上限金额的

议案

981,760,540 94.9806 50,270,582 4.8634 1,612,217 0.1560

2.01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综合服务总协议》及

协 议 项 下 2026 年

-2028年年度上限金

额

1,029,766,215 99.6249 2,076,801 0.2009 1,800,323 0.1742

2.02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航运服务总协议》及

协 议 项 下 2026 年

-2028年年度上限金

额

1,029,930,505 99.6408 1,976,691 0.1912 1,736,143 0.1680

2.03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码头服务总协议》及

协 议 项 下 2026 年

-2028年年度上限金

额

1,029,865,725 99.6345 2,013,091 0.1948 1,764,523 0.1707

2.04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船舶及集装箱资产

服务总协议》 及协议

项下2026年-2028年

年度上限金额

1,029,855,325 99.6335 2,013,091 0.1948 1,774,923 0.1717

2.05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及协议项下 2026年

-2028年年度上限金

额

1,029,792,675 99.6275 2,060,111 0.1993 1,790,553 0.1732

3

关于与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2026年-2028年

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

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

的议案

1,734,611,311 99.7826 2,023,431 0.1164 1,755,457 0.10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3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获得通过。

2、议案2为逐项表决议案，该议案的各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3、议案1至3为关联交易议案，其中，关联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远洋运输有限公司、Peaktrade� Investments� Limited、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对议案1及议案2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旭、黄文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6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1月18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1月18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18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18日

至2025年11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请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次临时股东会的会议文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2、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投票，公司拟

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

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推送股东会信息。投资者在收到

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

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

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

同类别普通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

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该类别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98 东兴证券 2025/11/11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办法

拟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

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4、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会的必备条件。

（二）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

2025年11月18日14时15分前至本次股东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三）登记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金融街中心18层董事会办公室，邮编：100033。

（四）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 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会投

票。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金融街中心18层（100033）

联系电话：010-66555171

传真：010-66555848

邮箱：dshms@dxzq.net.cn

联系人：商文、谢瑞

3、通过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4、参会代表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证券账户卡原件，以备律师验证。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1月18日召开的贵公

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25-071

转债代码：

110095

转债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待机构调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9日至2025年10月31

日通过现场走访交流的形式接待了机构调研，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调研情况

1.调研时间：2025年10月29日至2025年10月31日

2.调研形式：现场调研

3.调研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西利路88号公司总部

4.调研机构（按首字母拼音排序）：博道基金、长江证券、光合未来、古木投资、国金证

券、国信证券、禾昇投资、华泰证券、华商基金、磐厚动量、兴全基金、鑫元基金、永赢基金、中

海基金、中银证券

5.公司接待人员：董事长缪文彬、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杨力康以及公司各业务板块

相关负责人

二、调研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将氢能

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方向。在此背景下，公司未来将如何合理平衡节能节水装备、光伏硅材料

以及氢能装备这三项业务的资源投入？

答：响应国家“十五五” 氢能战略，公司将围绕“稳基、提质、攻坚”来平衡三项业务：节

能节水装备业务作为基本盘，持续投入技术迭代与市场拓展，稳固现金流；光伏硅材料业务

聚焦现有产能的提质增效，借产业链价格回暖与规模效应优化盈利水平；氢能装备作为公

司未来战略核心，将倾斜资金与研发资源，依托5000Nm3/h电解槽技术优势，加速产能建

设与海内外市场布局，形成“绿电-制氢-零碳”的协同发展格局。

2、从光伏企业的角度来看，“反内卷”最终实现的蓝图是什么样的？

答：光伏反内卷最终需要构建一个技术驱动、价值共创的新生态：一方面，通过前沿技

术落地推动产品从“价格厮杀” 转向“以质取胜” ，形成技术领先者溢价、落后产能有序退

出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光伏与氢能、储能深度融合，构建“绿电-制氢-应用” 闭环，提升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后，行业生态良性循环，通过政策引导和行业自律，实现供需再平衡。

2025年硅片、组件价格已明显回升，企业盈利能力逐步修复，最终既巩固中国光伏的全球

主导地位，又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3、国内和海外目前的电解槽市场需求如何？ 海内外需求大概是什么比例？

答：目前海外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中东、北非和欧洲地区。 以中东为例，以阿曼、沙特、

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已明确将氢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阿曼计划成为全球第六大氢能

出口国。

放眼国内，氢能已被纳入“十五五”规划中，中国的氢能产业将会形成万亿级以上的大

市场。国内电解槽市场目前正处于爆发式增长期，核心驱动来自三大领域：1、绿氢项目规模

化落地：内蒙古、新疆等“三北”地区依托风光资源优势，规划绿氢产能不断增加；2、传统工

业脱碳加速：宝武集团氢冶金项目、中石化绿氢耦合煤化工等标杆工程带动碱性电解槽需

求激增；3、交通领域氢能重卡、船舶应用不断扩张。

4、请具体介绍公司前三季度的经营情况？

答：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收入60.76亿元，归母净利-5.44亿元；其中，2025Q3实现

收入16.88亿元，归母净利0.5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0.03亿元，均实现环比扭亏。 整体上公司

节能节水装备、新能源设备、光伏产品三大板块业务均持续向好。

节能节水装备：节能节水业务前三季度为公司稳定贡献盈利，特别是十五五规划中披

露了各大传统板块的节能降碳规划，公司的节能节水设备长期积累了大量的化工、钢铁、建

材、有色、石化领域的优质客户，100个零碳园区公司也在积极筹备，为客户提供设备与碳

排放认证服务，预期未来相关业务将会有显著增长。

新能源装备：未来5年光中国将建设超过300万吨绿氢产能，绿氢通过绿氨绿醇制作化

工材料将会逐渐走向主流。 公司目前国内和海外市场都已陆续开始供货，预计明年进入增

长期。 国内市场公司将主要受益于大标方技术迭代，海外市场公司将受益于绿氨需求的爆

发。

光伏产品：从7月国家层面倡导行业“反内卷”以来，光伏上游硅料硅片价格持续回升，

拐点已经出现。公司将会灵活调整开工率，采取相对稳健保盈利的策略。预计明年光伏需求

与今年基本持平，公司将受益于反内卷，保持较高的出货量。

5、是否可以介绍公司目前在零碳园区项目中的订单和进展？

答： 从公司视角看， 零碳园区规划将分 “试点深化 （2026-2028）、 规模推广

（2029-2030）” 两步走，这对公司来说充满机遇。 公司的“源-网-荷-储-智慧管控”整体

方案能精准匹配园区绿电供给、节能改造、碳管理的需求，依托已落地的标杆项目经验，快

速抢占市场份额，让公司核心业务深度绑定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目前，零碳园区已成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核心载体。 在国家“双碳”政策背景支持下，

双良节能始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率先启动首批零碳园区建设，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树立

典范。在能源供给侧，公司通过分布式光伏一绿电制氢、废热利用、电能替代等技术，从源头

为园区提供清洁能源，提升绿电占比，配合碳捕集（CCUS）技术，实现园区层面零碳排放；

在能源输配侧，优化蒸汽管网与冷热管网，提高能源输配效率，减少热能损耗；在负荷侧，依

托高效制冷与公共建筑节能技术，进行能源梯级利用，减少电耗，提高能效比；通过蓄冷、蓄

热技术与液冷储能技术，冷热电多能存储，进一步提高园区绿电消纳能力；利用能碳管理平

台，集成云边协同与AI算法，赋能应用场景，全方位实现园区智慧管理。

目前，双良已服务客户多个应用场景，双良机械产业园区、常州星宇车灯园区、包头硅

材料生产厂区等标杆项目中，采用能源结构+节能改造+数字化平台的技术手段，助力客户

实现了零碳园区/工厂建设，降低了工厂能耗，实现了能源的精细化管理。

6、公司新签订了哈萨克斯坦一个大额的空冷项目订单，未来公司节能节水装备业务在

海内外的收入比例是否会有所提升？

答： 哈萨克斯坦1.19亿美元的空冷大额订单是公司节能节水装备海外拓展的重要突

破。 当前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接近5%，随着该订单落地及后续海外项目的推进，这一比例势

必快速提升。我们将以该项目为标杆，持续深耕“一带一路”及欧洲、中东等重点市场，同步

稳固国内工业减碳、零碳园区建设带来的庞大需求。 未来，公司海内外收入结构将更趋均

衡，节能节水装备作为核心主业，其海外收入占比提升将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也

可彰显中国节能技术的全球竞争力。

7、国内氢能业务竞争比较激烈，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答：公司在氢能领域的竞争优势源于“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全链协同” 的深度整合。

公司自主研发的5000Nm3/h碱性电解槽为全球单体最大，电流密度达10600A/㎡、能耗低

至4.7kW·h/Nm3H?，成功突破10000A/㎡行业大关，负荷调节范围10%-110%，可适应绿

电波动场景。 这种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一一2025年斩获4.5亿元闳扬福海绿氢

系统订单（全球最大单体电解槽商业应用）、ACME阿曼日产300吨绿氨项目等标杆案例，

累计氢能订单突破7亿元。

公司构建了“光伏-制氢-储能-应用” 闭环生态：依托光伏产业链优势，实现绿电直供

制氢；通过液冷储能技术平抑电网波动，形成“光储氢”一体化解决方案。同时，与江苏省特

检院共建全球首个兆瓦级阵列化测试平台，推动电解槽寿命提升至20年以上，并前瞻布局

AEM/PEM技术，抢占下一代制氢赛道。

在国际化层面，公司率先实现电解槽出口突破，产品通过国际权威认证，服务于中东、

欧洲等高端市场。 这种“技术+场景+生态”的立体优势，使公司在国内氢能行业竞争中形

成差异化壁垒，成为绿色能源转型的核心参与者。

三、风险提示

本次机构投资者现场调研问答中涉及的相关行业形势判断、战略规划、经营预测等描

述，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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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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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M191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7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7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27,346,57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391,832,54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235,514,0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1004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31072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2993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王晟先生担任本次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宋卫刚先生和独立董事刘力先生因另有工

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 公司聘请的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

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0,946,950 99.983575 752,690 0.013960 132,903 0.002465

H股 1,235,376,200 99.988844 137,829 0.01115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626,323,150 99.984558 890,519 0.013437 132,903 0.002005

2、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置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0,526,791 99.975783 1,083,578 0.020096 222,174 0.004121

H股 1,233,732,907 99.855840 1,262,500 0.102184 518,622 0.041976

普通股合计： 6,624,259,698 99.953422 2,346,078 0.035400 740,796 0.011178

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原监事会成员（包括屈艳萍女

士、范文波先生、陶利斌先生、陈继江先生及王淡森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原监事会成员已确认，其与公司及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与离任有关

的其他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公司谨向各原监事会成员在任期间为公

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0,867,750 99.982106 818,390 0.015179 146,403 0.002715

H股 1,235,376,200 99.988844 137,829 0.01115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626,243,950 99.983363 956,219 0.014428 146,403 0.002209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0,873,068 99.982205 794,272 0.014731 165,203 0.003064

H股 1,235,504,029 99.999191 10,000 0.00080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626,377,097 99.985372 804,272 0.012135 165,203 0.002493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0,654,168 99.978145 1,092,072 0.020254 86,303 0.001601

H股 1,235,504,029 99.999191 10,000 0.00080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626,158,197 99.982069 1,102,072 0.016629 86,303 0.001302

本次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 以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10,934,402,256股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5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

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366,800,282.00元

（含税）。 若于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11月14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则每股派

发现金股利的金额将在人民币1,366,800,282.00元（含税）的总金额内作相应的调

整。

2025年中期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和港股通投资者支

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不含港股通投资者）支付。 港币实际发放金额按照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

均基准汇率计算。

本次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 A股除息日及股息

派发日为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 本公司将就A股股东派发2025年中期股息的

具体安排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另行公告。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公司资本性支出预算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0,819,797 99.981217 849,172 0.015749 163,574 0.003034

H股 1,235,504,029 99.999191 10,000 0.00080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626,323,826 99.984568 859,172 0.012964 163,574 0.0024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230,336,086 99.616994 752,690 0.325527 132,903 0.057479

2

关于不再设置公司监事

会的议案

229,915,927 99.435281 1,083,578 0.468632 222,174 0.096087

5

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30,043,304 99.490370 1,092,072 0.472305 86,303 0.0373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6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3、议案4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2、议案5、议案6为普通决议案，经

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瑞元、钱嘉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